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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汪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解决

“三车盗窃案件” 频

发状况， 日前， 本市

浦东地区免费为辖区

居民安装电动自行车

防盗系统， 最大限度

鼓励提倡电动车主纳

入智能化管理。

图为设在浦东民

乐城派出所的安装点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姚彦静

本报讯 为获取报酬， 兰某某在明知

对方要求其制作用于“钓鱼” 的网站情况

下， 仍制作了盈亏数据可调的所谓比特币

投资平台， 并不断更换域名和平台名称，

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行为提供了便利。 11

月 17 日， 兰某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被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6 月中旬， 周先生在百合交友网站认

识一个叫“雪儿” 的女子， 在交谈中， 周

先生和女子的感情逐渐升温。 在“雪儿”

的推荐下， 周先生开始在“某达” 平台上

进行投资。 没过几天， 他就尝到了甜头，

投进去的钱居然翻倍赚了回来， 金额在平

台上显示为不断增加。

于是， 从 6 月底至 7 月初， 一周不到

的时间， 周先生陆续向该平台充值了 109

万元。 直到最后发现钱款根本无法取出，

“雪儿” 也人间蒸发了， 周先生才惊觉上

当， 遂报警。

7 月 13 日， 该网站的制作人员兰某某

到案， 自称涉案网站是他帮别人做的。

97 年出生的兰某某初中毕业， 是从事

网站开发工作的专业人员。 2019 年 11 月，

他通过 QQ 群认识了昵称为“师某” 的

人， 今年 4 月， “师某” 联系兰某某， 希

望他能帮忙制作一个微盘比特币网站。 之

后， 兰某某便为“师某” 制作了所谓的比

特币交易平台“某达”。

兰某某根据“师某” 的要求将网站改

进成可以通过后台控制， 调整投资盈亏数

据的投资平台。

至案发， 兰某某收到网站搭建及域名

变更费共计 2 万余元， 正是他长期提供的

技术支持， 才让“师某” 的诈骗行为得逞，

致使被害人周先生损失 109 万元。 目前，

“师某” 还未到案。

帮做“钓鱼”网站获利2万元
小伙协助他人诈骗109万元被起诉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黄迪

本报讯 因为在网上看到卖旧轮胎能赚

钱， 大吴、 小吴两兄弟遂打起了歪主意， 兄弟

齐上阵盗取修车店门口随意堆放的旧轮胎。 日

前，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对兄弟二人依

法提起公诉。

6 月 28 日， 修车店陈老板至派出所报警

称： 6 月 19 日， 其放在店门口的 4 个旧卡车

轮胎被盗。 当月 26 日， 其店门口的 2 个卡车

旧轮胎又被盗。 公安机关随后对陈老板店门口

的录像进行调取查看， 锁定大吴、 小吴两兄弟

有重大作案嫌疑。

“我在网上看到倒卖轮胎能挣钱， 于是就

做了几天旧轮胎回收的生意， 发现不挣钱， 但

是看到修车店门口堆了好多旧轮胎， 觉得偷拿

几个没什么问题， 想挣点钱， 脑子一时糊涂

了。” 小吴到案后交代了自己为什么要盗窃。

今年 6 月期间， 大吴、 小吴先后窜至本区

多家修车店， 把旧轮胎捆在电动自行车上运走

并伺机售卖。 仅 4 个晚上， 两兄弟就盗窃 7

次， 共偷盗 60 余个旧轮胎， 获利 1500 余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日， 普陀真光地区上演了一场

“碰瓷” 大戏。 “被撞女子” 姚某义正言辞地

表示要请律师状告车主， 还抱头蹲地作痛苦呕

吐状， 逼真的演技却没瞒过民警的法眼。 日

前， 姚某因诈骗被普陀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的处罚。

11 月 5 日 14 时许， 普陀公安分局真光路

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称， 真光路某小区内发生

一起因机动车倒车时碰撞行人引发的交通事

故。 民警到场后， 司机钟先生告诉民警自己就

是报警人， 表示其当时完全处于正常倒车状

态， 并怀疑“伤者” 是故意碰瓷。

此时站在一旁的“被撞女子” 姚某， 在听

完钟先生叙述后， 瞬间情绪激动， 声嘶力竭地

向民警表示自己为躲避电动自行车而被正在倒

车的黑色轿车撞倒， 反而被车主诬陷为“碰

瓷”， 强烈要求民警为其主持公道， 并振振有

词地表示要请律师状告车主。 说完， 姚某便蹲

在一旁捂着脑袋， 作痛苦呕吐状。

民警现场走访调查发现， 在钟先生倒车

时， 正从车辆后方走来的姚某距离前方驶来的

电动自行车仍有一定距离， 且姚某在走向轿车

后方时有明显的加速动作， 为躲避电动自行车

而向正在倒车的车辆后方躲避显然不合常理。

通过进一步侦查， 民警还发现姚某曾有过类似

“碰瓷” 诈骗的前科记录。

姚某终于如实向民警交代了自己“碰瓷”

诈骗的事实。 原来， 案发当日下午， 姚某原本

去该小区看房， 看完房正准备出小区时， 恰巧

看到钟先生的车辆在倒车， 便临时起意跑到车

辆后方假装被车撞倒受伤， 企图诈骗钟先生的

钱财。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徐波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

局根据线索顺藤摸瓜， 在广东省惠州市成

功捣毁一个“杀猪盘”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 16 人， 初查涉案金额

100 余万元。

近日， 嘉定警方接到一女子报警称，

其通过相亲网站结识一男子， 在聊天中两

人“感情” 迅速升温。 后男子以帮忙打理

赌博网站账号为由， 引诱其进行网络赌博，

待其充值 35 万元后， 账号便无法再登录，

男子也失去联系。

经查， 今年 4 月以来， 该团伙以犯罪

嫌疑人李某为首， 由其定期向团伙成员下

发目标的微信号， 利用日常聊天取得对方

信任乃至建立网恋关系， 再利用虚假赌博

网站， 教唆对方登录该网站进行赌博。 随

后， 由后台控制， 让受害人先期屡屡赢得

赌局， 进而诱骗其开设个人账户充值赌

博， 待充值完成， 立即封停账户转移钱

款。

接到报案后， 警方陆续查明该团伙全

部成员身份信息。 经周密部署， 警方组织

50 名警力奔赴广东集中收网， 一举成功捣

毁该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目前， 包括团伙

主要成员李某在内的 16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上海金融法院

拍卖标的：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1251566 股股票 （证券简称： 三五互

联， 证券代码： 300051） ， 股份数量 ：

21,251,566 股，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起拍价：11973.132284 万元（6.26 元 / 股）

起拍价说明： 以起拍日 2020 年 12 月 26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总股

数的 90%为起拍价。 本次上网挂拍至开拍

前对外公示价格是以 2020 年 11 月 19 日

当天股票的收盘价 6.26 元乘以拍卖股数

21,251,566 股的 90%， 该价格仅为展示价

格， 非实际价格。 （因股票变动影响较

大， 实际起拍价将在起拍日 2020 年 12 月

26 日前进行相应数据调整， 该调整后的

价格即为本次拍卖的实际起拍价）。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12 月 26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2 月 27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莘闵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人： 骆小姐 021-64129379

        13310153702

上海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以下法院近期将举行网络司法拍卖， 现将拍卖标的公告如下。 竞买人即日起在相关

网络拍卖平台查阅拍卖信息， 包括标的物详情、 竞买公告、 竞买须知等， 并向拍卖辅助

机构咨询了解详情， 预约现场看样， 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网上报名并支付保证金。 委托代

理竞买人、 联合竞买人、 优先购买权人须事先通过辅助机构向法院提交审批材料， 经法

院确认后再到网络拍卖平台报名参拍。

网络拍卖平台网址： 公拍网www.gpai.net； 淘宝网： www.taobao.com； 京东网：

www.jd.com；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 www.rmfysszc.gov.cn；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 ：

www.caa123.org.cn； 工行融e购： https://gf.trade.icbc.com.cn。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11 月 23 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

对周某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 作出罚款

10000 元的决定。 这是自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依法履行职权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本市由司

法警察作为提请主体办理的第一起“司惩”

案件。

11 月 2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闵行法院

立案诉调中心在调解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时，

原告周某因对被告代理律师苏某发表的意见

不满， 对苏某进行持续辱骂， 进而殴打、 撕

扯， 造成苏某头颈部皮肤挫伤， 内衣、 衬衫

破损， 严重扰乱了诉讼秩序。

事件发生后， 闵行法院办案司法警察及

时到达现场第一时间控制了行为人、 调取监

控并收集证人证言， 依法对违法嫌疑人周某

进行讯问， 进一步确定周某的违法事实。 司

法警察大队决定以“司惩” 案件立案， 提请

闵行法院进行司法制裁。

综合周某违法行为的性质、 情节和危害

程度， 闵行法院认为， 行为人周某扰乱诉讼

秩序， 阻碍司法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 破

坏审理活动正常进行， 对诉讼参与人的人身

安全及合法权益带来了损害， 并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规定： 对司法工作

人员、 诉讼参加人、 证人、 翻译人员、 鉴定

人、 勘验人、 协助执行的人， 进行侮辱、 诽

谤、 诬陷、 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 拘留； 构成犯

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周某作出罚款

10000 元的决定。

据悉， 今年 6 月 2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第 1805 次会议审议通过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履行职权的

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 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这是首个关于司法警察

执法工作的司法解释， 是目前司法警察专门

执法依据中效力最高的法律文件。 为保证

《规定》 准确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上海法

院作为试点地区之一先期试行。

《规定》 第三条规定： 对以暴力、 威胁

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和

在人民法院内侮辱、 殴打或者打击报复司法

工作人员的行为人，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可以

采取制止、 控制、 带离等强制手段， 根据需

要进行询问， 提取、 固定、 保存相关证据，

依法提请人民法院处以罚款、 拘留等强制措

施。 对由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犯罪案件， 人

民法院司法警察可以根据需要协助公安机关

进行先期询问， 提取、 固定、 保存相关证据，

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本案是 《规定》 试行后， 本市首例由司

法警察履行司法制裁提请权的第一起“司惩”

案件。 该案在办理过程中， 办案司法警察依

法收集固定证据， 进行现场调查， 制作询问

笔录， 依法行使司法制裁提请权。 整个流程

证据收集、 处罚程序规范、 制裁效果良好，

为先期试点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 对

行为人周某的司法制裁， 是人民法院司法警

察依法履职行为， 保障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安

全， 维护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教

育引导广大诉讼参与人及旁听人员自觉遵守

人民法院工作秩序， 敬畏法律。

闵行法院司法警察开出首张“罚单”
系本市由司法警察作为提请主体办理的第一起“司惩”案件

女子“碰瓷”演技逼真 却难逃民警法眼
普陀警方侦办一起“碰瓷”诈骗案件

兄弟合伙偷轮胎 盗窃案发被公诉

专挑离异单身群体下手
嘉定警方成功捣毁一“杀猪盘”诈骗团伙

电动自行车可免费安装智能防盗系统


